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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政办〔2023〕22 号 

 

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同意永春县大吕 
矿区配套用地场地平整项目剩余砂石土 

处置方案的批复 
 

永春县金源城市建设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上报的《永春县金源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关于永春县大

吕矿区配套用地场地平整项目剩余砂石土处置方案的请示》（永

金源〔2023〕1 号）已收悉，经县政府研究，原则同意《永春县

大吕矿区配套用地场地平整项目剩余砂石土处置方案》，现将重

点内容明确如下： 

一、处置内容 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永春县大吕矿区配套用地场地平整项目。 

（二）承办单位：永春县金源城市建设有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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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场地平整内容：对永春县大吕矿区配套用地开展场地

平整，平整地块面积 36.20亩，平整底界平均标高为+432m。 

（四）场地平整涉及剩余砂石资源量：18.35万 m
3
。 

（五）剩余砂石土资源处置权出让底价：98.8 万元。 

二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请你单位严格按照实施方案批复内容组织实施，未经

批准，不得随意变更处置方案内容。若需变更的，需报县政府审

批。 

（二）达埔镇人民政府应落实属地管理职责，负责民事协调

工作，加强日常监督管理，督促处置竞得人落实砂石开采及施工

期间安全生产责任，做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、生态环境保护、水

土保持等各项工作。 

此复。 

 

附件：永春县大吕矿区配套用地场地平整项目剩余砂石土 

处置方案 

 

 

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3 年 3 月 7 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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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永春县大吕矿区配套用地场地平整 
项目剩余砂石土处置方案 

 

根据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五部门出台的《关于进一步

规范全市建设工程项目范围内剩余砂石土处置工作（试行）的通

知》（泉资规规范〔2022〕4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做好永春县大吕

矿区配套用地场地平整剩余砂石土处置工作，防止国有资源资产

流失，现依据福建省 197 地质大队提供的《福建省永春县大吕矿

区工业用地场地平整土石方量估算报告》和北京中宝信资产评估

有限公司出具的《福建省永春县大吕矿区工业用地土地平整综合

利用建筑用花岗岩评估咨询报告》（中宝信矿咨报字〔2022〕第

003 号），制定本处置方案。 

一、地块规划情况 

1．项目选址位于达埔镇达理村大吕矿区北侧，施工内容包

括对大吕矿区配套用地进行场地平整和对平整产生的土石方进

行清运处理和综合利用。 

2．永春县大吕矿区配套用地范围共约 60.52 亩，其中需要

平整地块位于规划二路以南至大吕矿区之间，北以大吕山公路

（即规划二路）为界，南部边界与大吕矿区边界重合，西至现状

矿坑西侧边坡坡底，东至东侧山沟为界，需平整地块面积约 36.20

亩，平整底界平均标高为+432m。平整方案按照大吕矿区工业用

地规划图要求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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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平整终了边坡按最终边坡角基岩≤60°、剥离层≤45°

进行放坡。由于本项目优先于大吕矿区进场施工，平整地块应与

大吕矿区相邻地段形成宽度约 15m、底界为+450m 的缓冲安全平

台。 

二、场地平整砂石土情况 

根据福建省 197地质大队提交的《福建省永春县大吕矿区工

业用地场地平整土石方量估算报告》，本项目场地平整需开挖土

方量 11.22万 m
3
，石方量 18.35万 m

3
。 

三、出让底价 

根据《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

场基准价的通知》（闽自然资〔2018〕1 号）文件确定的基准矿

价及其修订系数，计算该剩余砂石土资源基准价为 18.35 万元。 

根据北京中宝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福建省永春县大

吕矿区工业用地土地平整综合利用建筑用花岗岩评估咨询报告》

（中宝信矿咨报字〔2022〕第 003 号），该剩余砂石土资源的评

估价值为 98.8 万元。 

参考 2020 年拍卖永春县嵩溪矿区东矿段建筑用花岗岩矿（机

制砂用）和 2023 年拍卖永春县大吕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成交价

均为 5 元/立方米，该剩余砂石土资源出让收益为 91.75 万元。 

综上，按照评估价、基准价及市场价就高原则，确定该地块

内土石方处置的出让底价为 98.8万元。 

四、处置方式 

由永春县金源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作为处置主体，委托泉州市

方正拍卖行在永春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公开有偿处置，原则

上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进行，有偿化处置收益上缴县财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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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处置期限 

本次平整期限为 2 年，从《拍卖成交确认书》签订之日起第

7 日起开始计算。工期满后竞得人应完成项目场地平整及土石方

的清运处理，并撤出施工设施设备。若遇不可抗力因素或国家政

策影响，工期可顺延。 

六、竞买条件 

1．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，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，均

可报名参加竞买。 

2．被列入失信企业名单的企业及企业法定代表人信用报告

有不良记录的不得参加竞买。 

七、处置要求 

1．处置竞得人享有砂石土处置权，要严格按照出让文件、

剩余土石方量估算报告等相关要求，按期完成处置工作。 

2．处置竟得人进场施工前，涉及设备安装、用地及地上附

着物的补偿等相关事宜由应自行与相关单位或个人协商解决，涉

及劳工、爆破物品管理、土地、道路、用水、用电、通讯、林业、

水土保持、旅游、交通、住建、生态红线、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

等需办理的事项要按有关规定向当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所

需费用由竞得人自行承担，并承担生产过程中的一切责任。 

3．处置竞得人对场地土石方进行平整过程中，应符合安全

生产、水土保持、渣土运输管理等相关规定，严格按照生态环境

保护要求，配置相应的环保设施，严禁处置工作引发项目范围周

边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破坏行为。如因场地平整造成的周边地表

植被、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被破坏，由竞得人负责在限期内生态

恢复治理工作并承担相应损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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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处置竞得人要认真履行砂石开采及施工期间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，执行相关行业规范，保障施工作业人员人身安全。 

5．处置竞得人应在规划设计限定的地块红线范围内进行平

整利用，严禁超范围、超标高开挖，造成非法采矿的依法追究法

律责任。 

6．处置竞得人在场地平整过程中若涉及爆破作业，应依法

向公安部门申请，并与相邻的现有企业充分协商，协商一致后方

可实施爆破。竞得人应确保爆破作业安全。处置作业不得危害周

边道路等设施的安全，如因处置作业对周边道路等设施产生破

坏，由竞得人负责及时修复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7．场地平整过程中产生的土石方原则上就地处置，不再另

行提供临时堆场。场地平整过程中所需的用电、用水、污水处理

和道路运输等事项，由处置竞得人自行解决。 

8．出让的剩余砂石土资源处置完毕后，处置竞得人必须按

与项目地块权属人协商约定的要求处理好相关设备设施、建筑物

（构建物）和土地等事项，由此产生的纠纷、责任，与出让人无

关。 

八、付款方式 

拍卖成交之日起 15 日内，处置竞得人须携带拍卖公司开具

的《拍卖成交确认书》原件与永春县金源城市建设有限公司签定

《永春县大吕矿区配套用地场地平整项目剩余砂石土处置协

议》，按照合同规定的方式一次性缴纳出让收益，并在规定的期

限内办理相关手续，缴交各项规费。 

九、监管职责 

（一）永春县金源城市建设有限公司：编制水土保持方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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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水土保持措施；按照相关审批文件及处置方案要求，指导处

置竞得人按照处置方案进行施工，完成处置任务。 

（二）达埔镇人民政府：履行属地管理职责，负责民事协调

工作，加强日常监督管理，督促处置竞得人落实砂石开采及施工

期间安全生产责任，做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、生态环境保护、水

土保持等各项工作，对超出工程批准范围和标高采挖砂石土的，

应当及时制止和责令恢复治理，若涉及违法犯罪的应及时依法查

处。 

（三）县自然资源局：负责牵头会同相关职能部门指导永春

县金源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做好场地平整过程中剩余砂石土处置

工作。 

（四）县交通运输局：配合公安交警及城市管理部门做好道

路运输环节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（五）县水利局：负责依法查处剩余砂石土处置过程的破坏

水土保持等违法行为。 

（六）县林业局：负责依法查处剩余砂石土处置过程的破坏

森林资源等违法行为。 

（七）泉州市永春生态环境局：负责依法查处剩余砂石土处

置过程的破坏环境违法行为。 

（八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：负责砂石土价格违法行为的监督

检查工作。 

（九）县公安局：负责在平整施工过程中民爆物品的监管工

作，对工作中发现或相关部门移交的非法采矿行为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依法严厉打击砂石土领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

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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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县财政局：负责指导承办单位对剩余砂石土公开出让

事宜和处置收入上缴国库管理工作。 

十、其他事项 

1．场地内剥离表土及风化层由于处置成本高，综合利用率

低，不再评估其资源价值，由处置竞得人自行处置。 

2．处置竞得人应按照处置方案要求对永春县大吕矿区配套

用地内建设用地部分先行平整，非建设用地部分需经过县自然资

源局和永春县金源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同意后方能施工。 

3．由于地质条件的复杂性，平整范围内的砂石资源数量、

品级可能与实际存在差距，存在不可预见的风险，处置竞得人竞

买成交后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性。 

4．本项目属于场地平整渣土综合利用项目，处置竞得人应

充分评估项目工程量，合理安排工期，确保场地按期平整完成交

付使用，期限届满仍未完成项目平整的，任何条件下均不得顺延，

竞得人还应承担违约责任和由此产生的风险。 

5．项目涉及的有关安全生产、环保、水土保持、渣土运输

等相关事宜，由处置竞得人按照相关部门的规定和法定程序办

理，并处理好周边民事关系等事宜。因相关手续不齐或周边民事

等因素导致项目无法开工建设的，其损失由竞得人自行承担。 

 

 

 

 

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3 月 7 日印发 


